
《深圳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规定》政策解读

一、《深圳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规定》修正背景
[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规定》（深府办规〔2020〕1号，以下简称原《规定》）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目前已到期失效。2024年4月30日，《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以下简称《水保条例》）第三次修正经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亟需对其配套实施细则原《规定》进行修正。同时，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强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监管，市水务局组织对原《规定》进行了修正，形成《深圳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2025年8月18日经市政府七届17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11月27日印发。
二、主要内容
《规定》共七章，分别为总则、水土保持方案管理、水土保持设计与实施、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与执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职责与处置、其他，共52条，其中：
第一章总则，明确“目的、适用范围、工作原则、各相关部门职责”等。
第二章水土保持方案管理，明确“管理模式、编制要求、准予许可的条件”等。
第三章水土保持设计与实施，明确“资金保障、监理职责、监管措施”等。
第四章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与执法，明确“检查原则、内容、方式、比例”等。
第五章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明确“验收内容、验收不合格的情形”等。
第六章职责与处置，明确“处罚依据、处罚情形”等。
第七章其他，主要对“生产建设项目”等名词进行分类解释等。
三、主要修正内容
本次修正内容主要包括7个方面，具体如下：
（一）在部门职责分工上，构建市、区、街道三级水土保持监管体系，明确市、区水务主管部门及街道办事处职责，并修正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权限。
（二）在管理模式上，由行政许可、备案、免予编报调整为审批（含承诺制管理）、免予办理审批、免予编制。
（三）在编制要求上，调整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划分标准。
（四）在审批时限上，缩短《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时限，新增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有效期相关规定。
（五）在监管措施上，明确重点项目需配备具有水土保持专业监理资格的工程师，以及在特定阶段需采用设施降低排水悬浮物含量、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并联网。
（六）在验收结论判定上，明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结论不合格的多种情形，为验收工作提供依据。
（七）在监管手段上，进一步强化对项目建设、设计、监理、施工、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等单位的监管，依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处理。
四、政策实施日期
    《规定》自2025年12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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